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广州瑞松

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瑞松科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以及《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对瑞松科技首

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瑞松科技”）根据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52 号），公司首次向

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6,840,147 股，并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发行后总股本为 67,360,588 股，其中：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为 15,324,068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52,036,520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限售期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共涉及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18 名，持有限售股共计

29,430,75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3.6914%。现限售期即将届满，由于 2021 年 2

月 17 日为非交易日，上述部分限售股的上市流通日期顺延至 2021 年 2 月 18 日。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

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



股说明书》，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有关股东的相关承诺如下：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股东，除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孙志强及

其一致行动人孙圣杰之外的其他股东承诺： 

“（1）就本人/本企业所持有的瑞松科技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自

瑞松科技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本企业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企业持有的瑞松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瑞松科技回购本人持有的瑞松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如因瑞松科技进行权益分配等导致本人/本企业持有的瑞松科技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发生变化，本人/本企业仍将遵守上述承诺。本人/本企业

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如中国证监会及/或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对于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安排

有不同意见，同意按照监管机构的意见对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2、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柯希平、颜雪涛、刘尔彬、郑德伦分别承诺： 

“（1）自瑞松科技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和离职后 6 个月内，本人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瑞松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股份，也不由瑞松科技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所持瑞松科技的股份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下同）满后

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减持底价作相应调整）。若瑞松科技上市后

六个月内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自瑞松科技股票上市六个月内，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将发行价作除权、除息调

整后与收盘价进行比较），则本人持有的瑞松科技股份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3）如中国证监会及/或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对于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安排

有不同意见，同意按照监管机构的意见对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此外，前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人作为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前述关于股份限售或减持的承诺。 

3、瑞松科技监事蔡雄江及核心技术人员刘尔彬、唐国宝、何艳兵分别承诺： 

“（1）自瑞松科技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和离职后 6 个月内，本人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瑞松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股份，也不由瑞松科技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中国证监会及/或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对于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安排

有不同意见，同意按照监管机构的意见对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在限售期内均严格履行相应

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29,430,753 股；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 年 2 月 18 日； 

（三）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

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单位：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1 柯希平   6,488,308  9.6322%    6,488,308  0 

2 厦门恒兴集团有

限公司 
  4,017,720  5.9645%    4,017,720  0 

3 
珠海粤铂星西域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511,765  3.7288%    2,511,765  0 

4 
横琴广金前瑞股

权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2,305,882  3.4232%    2,305,882  0 

5 
广州瑞方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1,822,800  2.7060%    1,822,800  0 

6 张国良   1,607,088  2.3858%    1,607,088  0 

7 颜雪涛   1,607,088  2.3858%    1,607,088  0 

8 孙文渊   1,607,088  2.3858%    1,607,088  0 

9 刘尔彬   1,285,670  1.9086%    1,285,670  0 

10 
厦门赛富金钻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232,206  1.8293%    1,232,206  0 

11 
华融天泽高投湖

北智能制造与技

术服务创业投资

  1,050,000  1.5588%    1,050,000  0 



有限公司 

12 
珠海广发信德新

界泵业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1,028,999  1.5276%    1,028,999  0 

13 

广州国坤先进制

造业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840,000  
1.2470%      840,000  0 

14 蔡雄江 
    

642,835  
0.9543%      642,835  0 

15 郑德伦 
    

522,304  
0.7754%      522,304  0 

16 张伟君 
    

420,000  
0.6235%      420,000  0 

17 陈华松 
    

420,000  
0.6235%      420,000  0 

18 珠海康远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21,000  
0.0312%       21,000  0 

合计 29,430,753 43.6914% 29,430,753 -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29,430,753 12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瑞松科技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

锁定承诺； 

（2）瑞松科技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配售限售股数量、本次实际可流通股份

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瑞松科技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



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瑞松科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